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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引用的伦理规则，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其重要性，不过侧重规范本身的讨论文献却并不是很多。1这里姑且根据各种我们所见的

文献，结合编辑工作的心得体会，提出以下几点，以为引玉之砖。 

  第一条：学术引用应体现学术独立和学者尊严。 

  解说：作为学者，在学术写作的过程中，应当在各个环节遵循学者的职业伦理，需要对学术研究事业心存虔敬，抵御曲学阿世、将研究作为

迎奉权贵手段的不良风气。在引用环节上，所有征引文献都应当受到必要的质疑，而不是当然的真理。事实上，是否存在这样的怀疑精神，乃是

学术引用与宗教或准宗教式宣传的引用之间的重要界限。 

  第二条：引用必须尊重作者原意，不可断章取义。 

  解说：无论是作为正面立论的依据，还是作为反面批评的对象，引用都应当尊重被引者的原意，不可曲解引文，移的就矢，以逞己意。当

然，从解释学的道理而言，这是不大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首先是作者表意的过程是否能够曲折妥帖地达到原初目的是大可怀疑的，所谓“常恨

言语浅，不如人意深”；2接下来的问题是，任何理解都是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读者本身的价值预设会投射到文本之上，使得文

本相同意义却因人而异，3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不过，这种解释学的言说若走向极端，则不免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不可知论之嫌。那个经典回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分

明是将人和鱼混为一谈了。作为同样的可以运用理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总是可以通过研究、交流而产生理解的。时间的流逝可以带来后人解读

前人文献上的困难，不过，时间也能够带来某种知识的确定性，随着解读者的增多，一些误解逐渐祛除，作者真意终究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否

则，哲学史或者思想史岂不完全无从写起？况且以尊重作者原意的心态进行引用会带来人们对被引用者的同情理解，减少误读曲解，这也是没有

疑问的。 

  第三条：引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 

  解说：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作，需要对于此前研究尤其是一些主要观点的发轫、重述或修正过程有清晰的把握。否则，张冠李戴，不

仅歪曲了学术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可能使得相关思想学说本身在辗转之间受到歪曲。其实，对于思想或学术谱系的认真梳理，清楚地区别原创

与转述，正是一个研究者的基本功，通过引文，写作者的这种基本功是否扎实往往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 

  第四条：写作者应注意便于他人核对引文。 

  解说：不少文献存在着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之间在页码标注甚至卷册划分上并不一致。因此，如果引用者不将所引文字或观点的出处给出清

晰的标示，势必给读者核对原文带来不便。 

  第五条：应尽可能保持原貌，如有增删，必须加以明确标注。 

  解说：为了节省篇幅，或使引文中某个事项为读者理解，引用者可以作一定限度的增删。通常增加的内容应以夹注的方式注明；删节则通常



使用省略号。删节之间，引用者应留心避免令读者对引文愿意产生误解。 

  第六条：引用应以必要为限。 

  解说：学术研究须具有新意，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家观点。因此，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尤其

是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势必令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读原著呢？”当然，对于研究对象特定于某种文献或只能依赖某种文

献的写作者，这种“专项”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总之，所谓过量引用与其说是量的问题，不如说是必要性的问题。 

  第七条：引用已经发表或出版修订版的作品应以修订版为依据。 

  解说：在作品发表之后，作者又出修订版，或者改变发表形式时——例如论文收入文集——作出修订，这在学术著作史上当然是屡见不鲜的

现象。修订，意味着作者对于原来作品的观点、材料或表述不满意，因此代表着晚近作者的看法或思想。不过，这条规则有一个限制，如果引用

者所从事的恰好是对于特定作者学说演变的研究，则引用此前各种版本便是必要的。 

  第八条：引用未发表的作品须征得作者或相关著作权人之同意，并不得使被引用作品的发表成为多余。 

  解说：学术研究中经常需要引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学位论文、书信等。除非只是提供相关文献的标题、作者等技术信息，对于正文文字

的引用需要征得作者或著作权人的同意，这是为了确保尊重作者对于某些不希望披露的信息的权利。尤其是私人书信，不经同意的发表足以侵犯

我国民法所保障的隐私权，引用时更需慎之又慎。另外，由于引用先于被引用作品可能的发表，过度引用也可能导致原作内容过分公开，从而损

害被引用作品发表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对此类引用作较之引用已发表作品更严格的限制。 

  第九条：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 

  通常之引用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引用需用使用引号，间接引用应当在正文或注释行文时明确向读者显示其为引用。引用多人观点时应避

免笼统，使读者可以清楚区分不同作者之间的异同。直接引文如果超过一定数量，应当指示排版时通过技术方式为更清晰之显示。 

  第十条：引用须以注释形式标注真实出处，并提供与文献相关的准确信息。 

  引用时的作伪常常表现为注释中的出处信息的虚假，例如掩盖转引，标注为直接引用。另外，近年来一些作者引用译著时喜欢引中文版却标

注原文版。边码（边白处标注的原著页码，以便读者核查原文和利用索引）更便利了在注明出处时的作伪。将转引标注为直引，将自译著的引文

标注为来自原著，不仅是不诚实的表现，而且也是对被转引作品作者以及译者劳动的不尊重。 

  注释： 

  1 东京大学出版社创始人石井和夫在他的一本记录其编辑生涯各种思考的杂文集中曾有专文简要讨论引用的伦理。参看石井，“引用的伦

理”，《大学出版的岁月》，许耀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81。国内学者的文章，包括尹保云、王缉慈、葛兆光、刘南平、吕友仁、

李安山、彭小瑜等的讨论，大多已收入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我个人也曾结合编辑经验写过几

篇与引用有关的随笔文字，如“学术刊物的编法”、“就编辑技术答客问”、“关于注释”、“再谈教授与书”等，上述各文均收入贺卫方：

《法边馀墨》（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 刘禹锡诗句，参看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页406－408。 

  3 参看钱锺书，同上，第三册，页1086－88，109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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